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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各論

第一章　偵查

◎重點整理：

  第一節　緒論

偵查之意義：

乃【檢察官為提起或實行公訴，而調查犯人及蒐集證據之程序】。

偵查之功能：

偵查乃偵查機關在犯罪發生或有犯罪發生之嫌疑時，實施尋找或保全

罪犯，並蒐集、保全證據之行為，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因此，偵查之

主要功能有二：蒐集並保全證據，以【確保審判結果之正確性】；

【過濾無須進入審判之案件】，使其在偵查階段終結。

偵查之機關：

我國現制繼受大陸法制之【控訴制度】與【檢察官制】，以【檢察官為

偵查主體】，負責偵查程序之主導（刑訴§228Ⅰ），其下設置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等輔助機關，用以協助檢察官發動、進行犯

罪之偵查。惟終結偵查之處分仍須由檢察官親自為之。

偵查輔助機關依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之相關規

定，包含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分述如下：

司法警察（官）之分類：

一級司法警察官：即指刑訴§229Ⅰ所規定之人，一級司法警察官有

【移送案件之權限】。

二級司法警察官：即指刑訴§230Ⅰ所規定之人，二級司法警察官僅

【有報告該管檢察官之權限】，並無移送案件之權限。此外，刑訴

§230Ⅱ強調司法警察官以【主動調查】及【蒐集證據】為原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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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先向檢察官報告後才能開始調查，但其調查之情形仍應向具有法

律監督責任之檢察官報告。

司法警察：即指刑訴§231Ⅰ所規定之人。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二日公

布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強調應賦予司法警察人員之【調查權、封鎖

犯罪現場權及即時勘察權】等規定，以應偵查之需要。

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之關係：依刑訴§§229〜231規定觀之，司

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或聽受檢察官指揮或命令之義務，分述如

下：

【一般指示權】：檢察官為實施偵查及實行公訴，就某類事項為一

般性、概括性之指示。

【一般指揮權】：檢察官因偵查犯罪，就偵查之計畫、方針、方

向，為一般的指揮。

【個別指揮權】：檢察官就具體個別案件，於偵查犯罪時，予以具

體之指揮。例如：

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執行拘提（刑訴§78）。

執行羈押：偵查中依檢察官指揮，將被告解送指定之看守所（刑

訴§103）。

檢察官實行搜索時，指揮司法警察（官）執行（刑訴§128-

2）。

檢察官依刑訴§131Ⅱ執行搜索時，指揮司法警察（官）為之。

檢察官命司法警察（官）執行扣押（刑訴§136Ⅰ）。

發交調查：對司法警察（官）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

備者，得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調查

（刑訴§§231-1、228Ⅱ）。

司法警察（官）之偵查權限：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除§§229〜

231之規定外，尚得為下列行為：

受理選任辯護人之委任書狀（刑訴§30Ⅰ、Ⅱ）。

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證人到場訊問（刑訴§§71-1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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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緊急拘提權（刑訴§88-1Ⅰ）。

解送現行犯之權（刑訴§92Ⅱ）。

聲請搜索票之權（刑訴§128-1Ⅱ）。

附帶搜索權（刑訴§130）。

逕行搜索權（刑訴§131Ⅰ）。

附帶扣押權（刑訴§137Ⅰ）。

受理告訴告發之權（刑訴§§242Ⅰ、244）。

強行採證之權（刑訴§205-2）。

檢察事務官：依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三規定，檢察事務官受檢察

官指揮處理下列事務：

【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或執行拘提】：刑事訴訟法中設有檢察事

務官執行相關規定之詳細內容，例如：刑訴§§128-2、130、131、

136、137Ⅰ、145、205-2、218、228、245。

【訊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或鑑定人】：檢察事務官處理

訊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之事務時，視為刑訴

§230Ⅰ之司法警察官。

【襄助檢察官】執行其他法院組織法第六十條所定之職權。

偵查之開始：

偵查權之發生，不以刑罰權之存在為要件，亦即，偵查係由主觀上

【「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而非基於客觀刑罰權之存在。檢察官知

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刑訴§228Ⅰ規定：「檢察官因告訴、

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即所謂

【「偵查法定主義」】。茲分述如下：

告訴：告訴係【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向國家機關申告犯罪

事實，並為請求訴追之意思表示】。至於告訴之效力，除促使偵查機

關知悉犯罪嫌疑而開始偵查外，對於告訴乃論之罪，並且有使之【完

成追訴條件】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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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發：告發乃【告訴權人、犯罪嫌疑人及偵查機關以外之第三人向偵

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之謂，無論由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而知有犯罪嫌

疑時而舉發，抑或由私人發覺有犯罪事實而告發，均不失為告發。

自首：自首為【犯罪人於犯罪未發覺前，申告犯罪事實於偵查機關】

之謂。所謂偵查機關不以檢察官為限，即警察機關亦包括在內，自首

應具備下列之條件：

須【在犯罪未發覺前】。

須【申告犯罪事實】。

須向【有偵查權之機關申告】。若係請求非偵查機關轉送至偵查機

關，亦可。

其他情事，例如：

警察局之移送或報告（刑訴§229〜§231）。

現行犯之逮捕（刑訴§92）。

檢察官相驗（刑訴§218）。

接受自訴案件之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刑訴§336Ⅱ）。

檢察官受理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裁定移送案件而開始偵查（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六十六條）。

軍法機關之移送（軍事審判法第一三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二項、

第一七○條）。

因報章雜誌等記載，促使檢察官主觀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偵查。

刑事訴訟法§229至§231規定之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其主體及職權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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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司法警察官

（第二百二十九條）

二級司法警察官

（第二百三十條）

司法警察

（第二百三十一條）

主

體

警政署署長、警察局

局長或警察總隊總隊

長。

憲兵隊長官。

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

得行相當於前二款司

法警察官之職權者。

警察官長。

憲兵隊官長、士官。

依法令關於特定事

項，得行司法警察官

之職權者。

警察。

憲兵。

依法令關於特定事

項，得行司法警察之

職權者。

職

權

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

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

犯罪之職權。

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

查犯罪。

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

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此司法警察官應將調查

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

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

之犯罪嫌疑人，除有特別

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

察官。但檢察官命其解送

者，應即解送。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經

拘提或逮捕者，不得解

送。

此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

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

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

警察官。

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

時，得封鎖犯罪現場，

並為即時之勘察。

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

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

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

察官及司法警察官。

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

時，得封鎖犯罪現場，

並為即時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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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告訴

主體：

【一般告訴權人】：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訴§232）。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獨立告訴（刑訴§233Ⅰ）。

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

明示之意思相反（刑訴§233Ⅱ）。

【特定案件之告訴人（專屬告訴人）】：

刑法第二三○條之妨害風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訴：

本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刑訴§234Ⅰ）

刑法第二三九條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非配偶不得告訴（刑訴§234

Ⅱ）。

刑法第二四○條第二項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非配偶不得告訴。

（刑訴§234Ⅲ）。

刑法第二九八條之妨害自由罪，被略誘人之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告訴（刑訴§234

Ⅳ）。

刑法第三一二條之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已死者之配偶、直系血親、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告訴（刑

訴§234Ⅴ）。

【特定犯罪人之獨立告訴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為被告或該法定

代理人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被

告者，被害人之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

家長、家屬得獨立告訴（刑訴§235）。

【代行告訴人】：告訴乃論之罪，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

能行使告訴權者，該管檢察官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指定



第二部分　「刑事訴訟法」-「各論」
217

代行告訴人（刑訴§236Ⅰ）。

註：甲開車不慎撞及獨居老人乙，致其昏迷不醒，未能提出告訴，一

年後乙之子丙歸國始發現此事，並查明係甲所為，丙乃向檢察官

提出告訴，檢察官即以甲犯有過失傷害罪嫌提起公訴，而於下列

情形時，法院之判決應為何？茲說明如下：

丙嗣後被指定為代行告訴人並提出告訴：

代行告訴人係代得為告訴人行使告訴權，應受得為告訴人告訴

期間之限制。依刑訴§237Ⅰ規定，告訴自得為告訴人知悉犯人

之時起算六個月內為之，乙被撞後昏迷不醒，故告訴期間尚未

起算，丙經指定為代行告訴人後，仍得提起告訴。丙被指定後

亦為訴追之表示，法院應為實體審理作成實體判決。

丙雖被指定為代行告訴人且表示告訴，嗣甲賠償1000萬元，丙

撤回告訴：

代行告訴人僅係代得為告訴人行使告訴權，其無權撤回告訴，

故丙之撤回不生撤回效力，法院仍應為實體審理，不得依刑訴

§303為不受理判決。

丙雖被指定為代行告訴人且表示告訴，嗣後乙於審判中清醒並

撤回告訴：

因代行告訴人仍應受得為告訴人意思之拘束，而本例中乙雖未

實行告訴，非告訴權人，無法撤回告訴，但其不願追訴之意思

至明，故丙之代行告訴應屬違反被害人明示之意思，其代行告

訴並不合法，法院應依刑訴§303為不受理判決。

本例中，因被害人尚生存，故丙無刑訴§233Ⅱ之適用，丙亦非乙

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亦無獨立告訴權，故丙無告訴權。若丙提

起告訴，檢察官應依刑訴§255為不起訴處分，若誤予起訴，法院

應依刑訴§303為不受理判決。

告訴之期間：

告訴乃論之罪，以【告訴】為訴追條件，未經告訴，檢察官無從逕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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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若告訴權人行使告訴權無時間限制，於社會秩序維護、個人權益保

障皆生影響，故刑訴§237Ⅰ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

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亦即，僅有告訴乃論

之罪，始有告訴期間之限制。而所謂「得為告訴之人」，係指有告訴權

人且得為告訴者，若有告訴權人因遲誤告訴期間不得為告訴者，即非屬

刑訴§237Ⅰ所稱之「得為告訴之人」。

告訴期間之起點：

自知悉犯人之時起算，非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所謂「知悉」，係

指【得為告訴之人確實知道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即以得為告訴之

人之主觀為標準，且其知悉須達於確信程度，若僅止於懷疑，尚難謂

「知悉」。所謂「知悉犯人之時」，必其犯罪行為業已完畢，故犯罪

行為尚在繼續中或連續中或為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而其行為尚

未完畢時，其告訴期間亦不進行。因此，連續性或繼續性犯罪，其告

訴期間應自知悉犯人最後一次犯行時或行為終了之時起算（釋字一○

八）。惟牽連犯之數罪，其告訴期間，則應分別各自知悉犯人之時起

算。

告訴期間之計算：

六個月之期間不適用刑事訴訟法中前述之「期間」規定，惟其期間之

末日為星期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之次日。其他，比照【民法】規

定處理。

告訴期間之基準：

因告訴權種類之不同，關於期間之起算基準亦有所不同。

固有告訴權：

其告訴期間自【告訴權人知悉犯人之時起算】，例如：刑訴§§232

、233Ⅰ之獨立告訴權人、刑訴§§234、235之告訴權人。

代理告訴權：

應自【被害人本人知悉犯人之時起算】，如其本人已逾告訴期間本

不得為告訴，其告訴期間亦不因之而更新。例如：被害人之告訴期



第二部分　「刑事訴訟法」-「各論」
219

間已逾期，因代行告訴人係代行被害人之告訴權，亦不因檢察官指

定代行告訴人而使告訴期間更新起算。

數告訴權人之告訴期間：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時，其告訴權本得分別行使，其告訴期間亦應

【分別計算】（刑訴§237Ⅱ）。

告訴之方式：

告訴，依刑訴§242Ⅰ規定應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告訴，以【言

詞】或【書狀】為之均可。

告訴之效力：

告訴乃論之罪，對共犯一人告訴或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其告訴之效

力是否及於其他共犯或犯罪事實？此即所謂【「告訴不可分」】原則，

就【共犯部分】稱之為【主觀之告訴不可分】；就【犯罪事實】而言，

稱之為【客觀之告訴不可分】。刑訴§239僅就主觀之告訴不可分予以規

定，至於客觀之告訴不可分則無規定，依訴訟法之法理解決。

主觀之告訴不可分（刑訴§239）：注重【犯罪事實】，【對共犯一人

告訴，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因共犯間對於犯罪本具有互相利用關係，為求偵查之便利與訴追條件

之充實，故無庸逐一為告訴。且告訴人之告訴，其對象為犯罪事實而

非犯罪人，雖告訴乃論之罪，追訴與否應尊重告訴權人之意思，然此

僅指告訴權人就該【犯罪事實】是否告訴有決定之權，並非許其對犯

罪人有選擇告訴之意思。

客觀之告訴不可分：對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一部犯罪事實提出告

訴，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應視犯罪事實各部是否均為告訴

乃論之罪，及被害人是否相同為斷。客觀不可分乃訴訟法上之當然結

果，故刑事訴訟法上並無相關規定。

註：對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一部犯罪事實提出告訴，效力是否會及

於其他犯罪事實，需視犯罪事實各部是否均為告訴乃論之罪，及

被害人是否相同為斷。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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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犯罪事實屬告訴乃論，他部犯罪事實為非告訴乃論：

對告訴乃論罪之犯罪事實提出告訴，其效力無所謂及或不及

於非告訴乃論罪之犯罪事實，檢察官依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

疑，均可逕行起訴。

例如：甲駕車不慎撞傷乙及撞死丙，乙對甲提出過失傷害之

告訴，其效力無所謂及或不及對丙之過失致死部分，檢察官

知悉後得逕行偵查起訴。

對非告訴乃論罪之犯罪事實提出告訴，其效力不及於告訴乃

論罪之犯罪事實。

例如：甲白天無故侵入乙之住宅竊取乙之財物，乙對竊盜部

分提出告訴，其效力並不及於無故侵入住宅之部分。

全部事實均為告訴乃論：

被害人不同：

告訴權人有數人時，告訴權是分別行使，一告訴權人之行使

告訴權，其效力並不及於其他告訴權人。

例如：甲連續傷害乙、丙，乙提出告訴，其效力並不及於丙

之傷害部分。

被害人相同時，視犯罪類型而定：

其行為是一個，且為一罪時，例如接續犯、繼續犯，其

告訴效力及於全部。

其行為是一個，但為數罪時，例如想像競合犯，則有不

同見解：

基於告訴乃論罪之本質，仍應視被害人之意思以為斷。

就裁判上一罪而言，原屬不可分割之同一案件，以一罪

論或從一重處斷，一部起訴效力及於全部，一部事實判

決確定，其他部分不得再為訴訟客體及二重起訴。犯罪

事實既同屬告訴乃論罪，一部告訴或撤回告訴，效力自

應及於全部犯罪事實，以貫徹同一案件訴訟關係合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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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原則。

其行為是數個，且為數罪，如牽連犯、連續犯。被害人僅

就一部分告訴時，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部分之犯罪事實？例

如：甲侵入乙之住宅傷害乙，乙僅對傷害部分告訴，依實務

見解，其效力不及於無故侵入住宅部分（參21非144）。

告訴之撤回：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撤回

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刑訴§238）

告訴權之種類：

依權源不同可區分為固有告訴權、代理告訴權：

固有告訴權：

【本其身分而取得】，係原始取得。以本人名義獨立行之，告訴與

否不受被害人意思拘束（刑訴§§232、233Ⅰ、234、235）。

代理告訴權：

【代被害人行使告訴權，係傳來取得，以被害人之名義為之】。如

係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權之行使，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刑訴§§233Ⅱ、236、236-1）。

被害人之告訴權，因具【一身專屬性】，故被害人死亡原則不生繼

承問題，但為貫徹告訴權之行使，故有刑訴§233Ⅱ之規定。

因取得原因不同可區分為被害告訴權、犯罪告訴權：

被害告訴權：

【係因犯罪受有損害而取得之告訴權，故其告訴權之有無，以犯罪

時之身分為準（刑訴§§232、234Ⅰ、Ⅱ、Ⅲ）】。刑法第二四五

條第二項所定配偶縱容或宥恕不得告訴，應以「犯罪時」之配偶有

無縱容或宥恕之情形為準。

犯罪告訴權：

【係因其犯罪而取得之告訴權，故其告訴權之有無，以告訴時之身

分為準（刑訴§§233、234Ⅳ、Ⅴ、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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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告訴權作用不同可區分為一般告訴權、限定告訴權：

一般告訴權：

【係一般告訴乃論所賦予之告訴權，如無此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

訴之人無法行使告訴權，可依刑訴§236指定代行告訴人（刑訴§§

232、233、234Ⅳ、Ⅴ、235）】。

限定告訴權：

【係特定告訴乃論之罪所賦予之告訴權，此項告訴權既專屬特定之

人，自無指定代行告訴之餘地（刑訴§234Ⅰ、Ⅱ、Ⅲ）】。

因性質之不同可區分為本來告訴權、補充告訴權：

本來告訴權：

【係因犯罪本來而取得之告訴權，無此項告訴權人或不能行使告訴

權者，除係限定之性質外，得指定代行告訴人（刑訴§§232、233

、234Ⅰ、Ⅱ、Ⅲ、235）】。

補充告訴權：

【係因特定犯罪之本來告訴權人不便或不能行使告訴權，設其補充

之規定】。雖無本來告訴權人，或雖有本來告訴權人不便行使告訴

權，如有補充告訴權人，則不得逕依刑訴§236之規定指定代行告訴

人（刑訴§234Ⅳ、Ⅴ）。

告訴乃論之罪：

告訴，【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

犯罪可分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非告訴乃論之罪，其告

訴，僅為偵查開始之原因，以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為已足，且

此類犯罪，不以告訴為訴追條件，故檢察官因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

者，亦得逕行偵查、起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不僅為偵查之起

因，且為訴追條件。

告訴乃論之罪可分為【絕對告訴乃論之罪與相對告訴乃論之罪】兩

種。前者重在事實，凡觸犯各該罪者，不問其身分如何，均須告訴乃

論，此類犯罪之告訴，如傷害罪，除申告犯罪事實外，尚須表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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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追意思，但不以指明犯人為必要。後者，重在犯人必具有一定之身

分者，始須告訴乃論，如親屬間竊盜，此類犯罪之告訴，除向偵查機

關申告犯罪事實，及表示希望訴追之意思外，尚須指明犯人。

因之，告訴乃論之罪，如告訴權人僅申告犯罪事實，並無希望訴追之

意思表示，或相對告訴乃論之罪，並未指明犯人，或檢察官以告訴乃

論之罪起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係告訴乃論之罪者，例如以殺人罪起

訴，經變更為傷害罪，倘未經告訴權人合法告訴，仍不失為刑訴§303

所指未經告訴之情形。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期間：依刑訴§237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

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得為告

訴人之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力不及於他人】。此項告

訴期間，係自知悉犯人之時起算，並非犯罪成立之時起算。

告訴乃論之罪，依刑訴§238之規定，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

撤回其告訴。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遇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

時，一人之撤回並不影響他人告訴權之存在，但若係被害人撤回告訴

而有刑訴§233Ⅱ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規定之適用者，自當別

論。又指定之代行告訴人，其本身僅有實行告訴之權，並非有告訴權

之人，自無權撤回。

設某甲傷害某乙之身體，如係刑法第二七七條第一項之輕傷，此為絕

對告訴乃論之罪，雖未經告訴亦得實施偵查。告訴乃論罪之告訴雖為

偵查開始條件之一，但非偵查條件，故舉凡案件涉有犯罪嫌疑者，偵

查機關皆得主動偵查。惟告訴乃論罪之告訴，本質上屬訴追條件，亦

即，需具備告訴，檢察官方得起訴。故檢警人員雖可在知有犯罪嫌疑

時即主動開始偵查，但須有告訴權人之告訴，檢察官方得依法提起公

訴，送請該管法院依法審判。

告訴乃論之罪，以告訴為訴追條件，如有欠缺時可否補正？茲說明如

下：

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而起訴，在審判中發現未經告訴，可否補正


